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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在进行本异址扩建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

则，确定公众参与的对象。根据本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扩

建项目附近居民、村委会作为主要公众参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并

结合有关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扩建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

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

刊登报纸等形式，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1月29日起施

行；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4）《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11月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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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3.公众参与的目的与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

公众都可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五条 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

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29日发布，2017年7

月16日修订）“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

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

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

式，达到如下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

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

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

环境影响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4.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4.1公开内容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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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日期：2019年3月28日

公示内容：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

护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4.2公开方式

本异址扩建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19年3月28日在建设单位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限公司网站首次公开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

建 设 单 位 网 站 链 接 为 ： http://www.xh-ep.cn/dgweb_content-

948332.html。公示截图见图4-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易址扩建项目位于珠海市富山工业区，其

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易址扩建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

接触的建设单位网站，并在确定环评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网站

公示。因此本扩建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体选取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4.3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扩建项目在建设单位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首次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



4

图4-1 建设单位官方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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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

5.1公开内容及时限

公示主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报告书征

求 意 见 稿 可 联 系 建 设 单 位 获 取 或 自 行 下 载 （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wtOs-9gBDmoryvUWpWJwbA ， 提 取 码 ：

637a）。

公示日期：连续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5.2公开方式

一、网络

网络公示时间：2019年5月31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连续公示10个工

作日。

建 设 单 位 网 站 链 接 为 http://www.xh-ep.cn/dgweb_content-

970415.html，公示截图见图5-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易址扩建项目位于珠海市富山工业园，征

求意见稿公开方式采用易址扩建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建设单位

网站，并在形成征求意见后，于2019年5月31日起至2019年3月14日网上

连续公示10个工作。因此本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选取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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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

项目于2019年6月1日、6月7日和6月9日三次在《珠江晚报》报纸刊

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照片详见图5-2~5-4。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

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网上下载，网络连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tOs-9gBDmoryvUWpWJwbA，提取码：637a。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易址扩建项目位于珠海市富山工业园，

其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

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3次，载体

选取的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三、张贴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及登报纸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

扩建项目信息，易址扩建项目于2019年5月31日起至2019年6月14日连续

公示10个工作日在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点大濠涌村、小濠涌村、南门村、

斗门社区、斗门村、八甲村、梅阁村、网山村、夏村、马山村、三里

村、沙龙居委、南山村、新村、斗门镇张贴扩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

示信息，公示照片见图 5.2-5。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易址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

本扩建项目周边敏感点作为张贴区域，并于2019年5月31日起至2019年6

月14日连续公示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通过在扩建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

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5.3查阅情况

本易址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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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征 求 意 见 稿 或 网 上 自 行 下 载 （ 网 络 连 接 ：

https://pan.baidu.com/s/1wtOs-9gBDmoryvUWpWJwbA ， 提 取 码 ：

637a），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电子邮件、传真、信函等

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g1aTQeYcInOEqf042sXQQ,提取码：pg57）。

本易址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扩建项目

的反馈意见。

5.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易址扩建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

馈意见。

6.公众参与意见处理情况

本易址扩建项目在建设单位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限公司网站首

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均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本易址扩建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

6.1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主要环境影响有关内容公示期间，无公众意见反馈。

6.2 公众意见不采纳情况

本项目对公众意见无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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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征求意见稿建设单位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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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2019年6月1日）

图5-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2019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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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2019年6月9日）

大濠冲村 小濠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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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村 斗门社区

斗门村 八甲村

梅阁村 网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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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村 马山村

三里村 沙龙居委

南山村 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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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现场张贴公示影像

7.建设单位承诺

公示期间，虽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我司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仍

会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确保本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废气、废水、噪

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妥善处置，并加强日常监管与维护，避免技术故

障及管理不善等问题，杜绝污染事故的发生，以降低本项目建设运营对

周围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

争取公众持久的支持。

斗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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